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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财经大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

为鼓励和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开放式实验教学和科研

活动，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，提高实验教学水平，进一步加强

素质教育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，规范有序地做好

我校实验室的开放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开放的原则和意义 

1.实验室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、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

精神的重要基地；实行实验室开放是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、

提高仪器设备使用率的有效措施。同时，实验室对学生开放、

为学生提供实践学习条件也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。 

2.实验室开放工作应贯彻形式多样、讲究实效的原则，在

实验室开放的教学时间、过程、形式、内容、方法上，根据不

同的学生区别对待，积极创造学生进行实验活动的环境，以学

生为主体、以教师启发指导教学为辅助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

性和积极性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发挥特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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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内容和形式 

1.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要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，确定开

放内容，对于低年级学生，以训练其基本技能和实践能力为主；

对于高年级学生，可重在培养其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。 

2.实验室开放按时间分为全天候开放、预约式开放、阶段

式开放（周六、周日、假期）等。 

3.实验室开放的具体形式分为：认知开放型、教学实验项

目开放型、自选自拟实验项目开放型、学生参与科技活动开放

型、学生参与科研开放型、计算机应用开放型等。 

（1）认知开放型：学生参观各种实验室、网络中心等，使

学生了解学校实验室建设情况，仪器设备状况及其功能。 

（2）教学实验项目开放型：实验室要公布开设的实验项目、

指导教师、实验室教学计划进程，尽可能提供充足的时段供学

生选择。 

（3）自选自拟实验项目开放型：实验室为鼓励学生进行创

新设计，而公布培养计划以外的综合性、设计性、研究性实验

供学生自选实验项目；同时，鼓励学生自拟实验项目到开放实

验室进行实验。 

（4）学生参与科技活动开放型：实验室根据各类竞赛和学

生参加科技活动的实际需要，或学生个人和兴趣小组开展小发

明、小制作、小论文等实验活动。 

（5）学生参与科研开放型：鼓励教师用科研项目实验吸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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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年级学生进入实验室，参与科研活动。 

（6）计算机应用开放型：鼓励学生进行软件应用和开发、

课件制作、网页设计、网站建设等提高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的

实践活动。 

三﹑开放的组织实施 

1.教务处负责全校实验室开放的管理工作，各院（部、中

心）具体负责实验室开放工作的组织实施工作。 

2.各实验室要做好实验室开放所需的仪器设备、材料等准

备工作。 

3.各院（部、中心）要安排素质高、能力强的教师、实验

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实验。教师、实验人员要负责教学秩序、安

全管理工作，对学生实验方案的设计、实验方法与步骤的选定、

仪器设备操作和实验材料的使用、实验数据的分析处理、实验

报告的形成等给予指导。 

4.严格实行学生进入实验室登记制度，在实验室进行开放

实验应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；学生进入实验室前，应阅

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献资料，准备好实验实施方案、步骤等

有关实验准备工作，完成项目的方案设计等工作；学生在完成

实验后，凭撰写的实验报告或完成的作品，经指导教师批改评

阅后，应交实验室存档。 

5.实验室人员要认真做好实验室开放情况记录、总结和学

生实验报告或论文等实验成果收集工作，建立健全开放文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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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各院（部、中心）、实验室应认真做好开放管理工作，

可根据本规定，制定本实验室的具体开放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。 

四、开放的程序 

1.开放的基本程序为：公布、选择、预约、回复、实验。 

2.教学计划外开放的新实验，由实验室于每学期结束前 3周

提出，经学院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处审定。实验室于新学期开学第

2 周向学生公布审定的开放实验项目名称、地点、时间安排、主

要仪器设备、指导教师、申请办法、面向专业等情况，供学生预

约。 

3.学生参加教师科研实验，在实验室公布信息后，由学生

与科研项目教师联系。 

五、附则 

1.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兰州商学院实验室开放

管理办法》（兰商教字〔2007〕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2.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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